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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

非執行董事變動

董事會欣然宣布，高岩女士已獲委任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，自二零二二年五月

二十六日起生效。

董事會另宣布，馮崇先生已辭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職務，自二零二二年五月二

十六日起生效。

委任非執行董事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布，高岩女士（「高女士」）已獲委任為本公司非執

行董事，自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六日起生效。

高女士， 35歲，擁有豐富的金融行業從業經驗，熟悉理財、信貸、投資等領域。

二零一三年加入中國華融，先後在集團內擔任不同職務。現任中國華融（澳門）國

際有限公司（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子公司，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

所」）主板上市的公司（股份代號：2799））資產保全部執行總經理。

高女士二零一三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，獲得財務管理碩士學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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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告日期，高女士並無在本公司擁有證券及期貨條例（「證券及期貨條例」）第

XV部所界定的任何權益，與本公司的任何董事、高級管理層、主要行政人員或

主要或控股股東（定義見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亦無任何關係。高女

士目前並無在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擔任任何其他職務。

本公司已與高女士訂立委任函，據此，彼已獲委任為非執行董事，初步任期為兩

年，須根據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在股東大會上輪值退任及重選連任。根據 (i)本

公司與高女士簽訂的委任函，或 (ii)與高女士擔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的其他相關委

任，高女士不領取任何酬金。

除上文所披露外，概無其他與委任高女士有關的事項須提請本公司股東的注意，

或根據上市規則第13.51條第 (2)條要求披露。

董事會希望藉此機會歡迎高女士加入董事會。

非執行董事辭任

董事會宣布，馮崇先生（「馮先生」）已辭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職務，以專注於彼之

其他業務，自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六日起生效。馮先生已確認，彼與董事會之間

概無意見分歧，亦無有關彼辭任之其他事宜須提請股東或聯交所垂注。董事會希

望藉此機會對馮先生在任職期間對董事會所作貢獻表示感謝。

承董事會命

MI能源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
張瑞霖先生

香港，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 (1)執行董事張瑞霖先生、趙江巍先生及林瑋瑭先

生； (2)非執行董事關紅軍先生及高岩女士；及 (3)獨立非執行董事梅建平先生、廖

英順先生、楊日泉先生、郭燕軍先生及艾民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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